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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沈鴻君律師

            楊偉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肇事遺棄罪等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25日所為112年度審交簡字第58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409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江輝勇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

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

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犯過失傷害罪、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檢察官不服

而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為量刑過輕，而被告則未提起上訴，

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

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

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

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輝勇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與亦違規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即告訴人陳東喬發生碰

撞，致發生本件車禍，其過失致告訴人受傷情節極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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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終生再也無法起身而行，需專人終身照顧，又案發時為上

午6時22分許，乃清晨之人少情形，被告另基於肇事逃逸之

犯意，未能讓告訴人即時就醫，其犯行惡劣，原審量刑顯與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難認適法妥當，

告訴人陳東喬亦以被告迄今未為任何理賠，犯後態度不佳為

由請求上訴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

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

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

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

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

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自不得任意指

摘其量刑違法（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 號、75年台上字

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

參照）。準此，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

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並

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罪刑，非無悔意，惟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

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告訴人與

有過失、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顯已注意適用刑法

第57條之規定，就量刑刑度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

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

違法，自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狀，揆諸前揭最高

法院裁判意旨，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又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度附民

移調字第1350號調解筆錄、被告之刑事陳報狀暨所附匯款申

請書回條及保險公司系統付款資料截圖在卷可憑（見本院簡

上卷第81至82、83至87頁），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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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勢嚴重、案發時間為清晨益顯被告肇事逃逸之惡性，及

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等，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第19

頁），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致罹刑典，固有不當，然始

終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願意給予被告

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審判筆錄（見本院簡上卷第77頁）在

卷可憑，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

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呂世文

　　　　　　　　　　　　　　　 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陳華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佑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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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輝勇








選任辯護人  沈鴻君律師
            楊偉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肇事遺棄罪等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所為112年度審交簡字第58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409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江輝勇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犯過失傷害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檢察官不服而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為量刑過輕，而被告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輝勇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與亦違規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即告訴人陳東喬發生碰撞，致發生本件車禍，其過失致告訴人受傷情節極為嚴重，其終生再也無法起身而行，需專人終身照顧，又案發時為上午6時22分許，乃清晨之人少情形，被告另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能讓告訴人即時就醫，其犯行惡劣，原審量刑顯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難認適法妥當，告訴人陳東喬亦以被告迄今未為任何理賠，犯後態度不佳為由請求上訴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 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參照）。準此，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罪刑，非無悔意，惟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告訴人與有過失、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顯已注意適用刑法第57條之規定，就量刑刑度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自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狀，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又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50號調解筆錄、被告之刑事陳報狀暨所附匯款申請書回條及保險公司系統付款資料截圖在卷可憑（見本院簡上卷第81至82、83至87頁），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所受傷勢嚴重、案發時間為清晨益顯被告肇事逃逸之惡性，及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等，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第19頁），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致罹刑典，固有不當，然始終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審判筆錄（見本院簡上卷第77頁）在卷可憑，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呂世文
　　　　　　　　　　　　　　　 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陳華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佑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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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沈鴻君律師

            楊偉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肇事遺棄罪等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25日所為112年度審交簡字第58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409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江輝勇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

    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

    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犯過失傷害罪、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檢察官不服

    而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為量刑過輕，而被告則未提起上訴，

    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

    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

    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

    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輝勇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與亦違規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即告訴人陳東喬發生碰

    撞，致發生本件車禍，其過失致告訴人受傷情節極為嚴重，

    其終生再也無法起身而行，需專人終身照顧，又案發時為上

    午6時22分許，乃清晨之人少情形，被告另基於肇事逃逸之

    犯意，未能讓告訴人即時就醫，其犯行惡劣，原審量刑顯與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難認適法妥當，

    告訴人陳東喬亦以被告迄今未為任何理賠，犯後態度不佳為

    由請求上訴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

    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

    ，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

    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

    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

    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自不得任意指摘

    其量刑違法（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 號、75年台上字第

    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參

    照）。準此，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

    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並

    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罪刑，非無悔意，惟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

    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告訴人與

    有過失、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顯已注意適用刑法

    第57條之規定，就量刑刑度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

    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

    違法，自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狀，揆諸前揭最高

    法院裁判意旨，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又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度附民

    移調字第1350號調解筆錄、被告之刑事陳報狀暨所附匯款申

    請書回條及保險公司系統付款資料截圖在卷可憑（見本院簡

    上卷第81至82、83至87頁），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所

    受傷勢嚴重、案發時間為清晨益顯被告肇事逃逸之惡性，及

    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等，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第19

    頁），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致罹刑典，固有不當，然始

    終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願意給予被告

    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審判筆錄（見本院簡上卷第77頁）在

    卷可憑，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

    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呂世文

　　　　　　　　　　　　　　　 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陳華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佑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輝勇









選任辯護人  沈鴻君律師

            楊偉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肇事遺棄罪等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所為112年度審交簡字第58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409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江輝勇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對於簡易判決提起之上訴，亦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認被告犯過失傷害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檢察官不服而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為量刑過輕，而被告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江輝勇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與亦違規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即告訴人陳東喬發生碰撞，致發生本件車禍，其過失致告訴人受傷情節極為嚴重，其終生再也無法起身而行，需專人終身照顧，又案發時為上午6時22分許，乃清晨之人少情形，被告另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能讓告訴人即時就醫，其犯行惡劣，原審量刑顯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難認適法妥當，告訴人陳東喬亦以被告迄今未為任何理賠，犯後態度不佳為由請求上訴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 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參照）。準此，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罪刑，非無悔意，惟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告訴人與有過失、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顯已注意適用刑法第57條之規定，就量刑刑度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所為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自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狀，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又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成立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50號調解筆錄、被告之刑事陳報狀暨所附匯款申請書回條及保險公司系統付款資料截圖在卷可憑（見本院簡上卷第81至82、83至87頁），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所受傷勢嚴重、案發時間為清晨益顯被告肇事逃逸之惡性，及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等，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簡上卷第19頁），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致罹刑典，固有不當，然始終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審判筆錄（見本院簡上卷第77頁）在卷可憑，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福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呂世文

　　　　　　　　　　　　　　　 法　官　孫立婷

　　　　　　　　　　　　　　　 法　官　陳華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佑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